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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08年度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 

學校(團體)授權同意書 

 

學校(團體)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權由               代領臺南

市 108年度客語能力認證獎勵(獎勵金或等值禮券)，並同意其代表本

學校(團體)為臺南市 108年度客語能力認證獎勵(獎勵金或等值禮券)

之代領人，其他學生(成員)不得重複向貴府申請領取。 

此致 

臺南市政府 

 

立同意書學校(團體)簽章： 

地   址： 

電   話： 

 

代領人簽章： 

身分證字號 

地   址： 

電   話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附件 5 


